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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建立系統性教育

伊澤曾以本標題在《教界周遊前記》之中，敘述臺

灣教育的大方針與必須實施的教員養成方式。在此則藉

此標題敘述伊澤在臺灣建立系統性教育的過程。

接獲土匪騷動消息的同時，伊澤正在招募師範學生

中，但伊澤也表示，應徵者對於來臺躊躇不前的原因，

顯然就在於臺灣的動亂。1

不僅大家感到意外，我自己也沒有預料到今日臺北附

近會有土匪出沒，因此曾通知因擔心災禍而欲放棄前往

者，可向我報告，但最終沒有一個人放棄，都勇敢地表

示願意前往。

可見伊澤對於臺灣教育寄予厚望。

明治 29年（1896）4月 1日，伊澤帶著志願者再度

來臺。同行者包括日本語講習員 36名、國語學校教員

9名、學務部員 13名。而與其他學堂的學生及總督一

同前往日本者，有葉壽松、張柏堂等二人。

關於教育系統的建立，伊澤有以下的看法：2

1  湯本武比古（1912）。第卅四 系統的教育の創立。樂石自傳：教界周
遊前記。頁 228。

2  本武比古（1912）。第卅四 系統的教育の創立。頁 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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終於即將展開教育，當初的計畫希望不會出差錯。至

少要預測未來三到五年的趨勢事先擬定計畫。因此我在

充分考慮之下，擬定了將來的計畫。

因此，伊澤擬定了學事設施一覽，下列為領臺後不

久向樺山總督所提出關於臺灣教育的意見書，以及移轉

至芝山巖後向民政長官提出的意見書概要。在加以整理

修訂後，如下：3

3  本武比古（1912）。第卅四 系統的教育の創立。頁 229-238。

圖 23　第一屆講習員人士命令

$2311.indd   68 2024/12/30   下午 01:56:58



 69 六、建立系統性教育

 臺灣學事設施一覽

本島學事設施的目的大致分為兩類，即應急事業與永久

事業。

第一　應急事業

( 一 ) 總督府講習員（目前招募第一屆）

 目的

  訓練國語傳習所、師範學校教員以及與臺灣人直接

接觸之官員等。

 1. 講習員

   名額 75名，甲種（預定擔任教員者）50名；乙種

（預定擔任官員者）25名。

  （甲種）

  (1)  學科：臺灣語及日本語教授法、臺灣人教育方

案、體操、唱歌等。

  (2)  年齡：21歲以上，35歲以下

  (3)  入學資格：高等小學本科正教員以上、體格強

健、品行端正。

  (4)  學費：每人每月平均約 15圓，制服與伙食由

學校供給。

  (5)  修業期間：約 4個月

  (6)  畢業取得資格：國語傳習所、師範學校的教

諭、助教、訓導等。

  （乙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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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學科：臺灣語、中國尺牘（書信）及公文、體

操等。

  (2)  年齡：21歲以上，30歲以下

  (3)  入學資格：尋常中學校以上畢業、體格強健、

品行端正。

  (4)  學費：每人每月 10圓，且制服與伙食由學校

供給。

  (5)  修業期間：約 4個月

  (6)  畢業取得資格：各部、各堡衙等行政部門之官

員。

( 二 ) 國語傳習所

 1. 數量

   現有 14所、明年設立 2所，合計 16所，設立於

臺灣各要地。

 2. 目的

   教授臺灣人現行日本語，俾作地方行政設施之準

備及奠定教育之基礎。

 3. 傳習生名額

   平均每所各 100名，含甲科生 40名，乙科生 60

名。

  （甲科生）

  (1) 學科：日本語、讀書、作文。

  (2) 年齡：15歲以上，30歲以下

  (3)  入學資格：志向確實、品行端正、具普通知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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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

  (4)  學費：每人每日伙食費 10錢，另發給零用錢

15錢。

  (5) 修業年限：6個月

  (6)  畢業取得資格：擔任街、莊、里官員，或於書

房教授國語。

  （乙科生）

  (1)  學科：日本語、讀書、作文、習字、算術（地

理、歷史、唱歌、體操）。

  (2) 年齡：8歲以上，15歲以下

  (3) 入學資格：身體強健、品行善良、識字者。

  (4) 學費：生活自費，無須學費。

  (5) 修業年限：4年

  (6)  畢業取得資格：可擔任公私業務或進入更高一

等之學校。

第二　永久事業

( 一 )  總督府國語學校（現在數量：1校，明年 4月本校

開課）

 1. 師範部

  (1)  目的：養成國語傳習所、師範學校的教員及養

成小學校校長。研究本島普通教育方式。

  (2)  學科：修身、教育、日本語、漢文、臺灣語、

地理、歷史、數學、簿記、理科、唱歌、體

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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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招生名額：100名（日本人）

  (4) 年齡：18歲以上，30歲以下

  (5)  入學資格：具尋常中學四年級以上之學力，身

體強健，品行端正。

  (6)  學費：每人每日伙食費 25錢，另發給零用金

15錢。

  (7) 修業年限：2年

  (8)  畢業取得資格：國語傳習所、師範學校的教

諭、助理教諭，及小學校長等。

 2. 語學部

  (1) 本國語學科

   A.  目的：教授臺灣青年學生日本語，並施予所

需之教育，使其將來能在臺灣從事各種公私

業務。

   B.  學科：修身、讀書、日本語、作文、習字、

算術、簿記、理科、唱歌、體操。

   C. 招生名額：150名（臺灣人）

   D. 年齡：15歲以上，25歲以下

   E.  入學資格：國語傳習所、國語學校附屬學校

的畢業者及所長、校長的選拔生。

   F.  學費：每人每日學費 10錢，並給予零用金 5

錢。

   G. 修業年限：3年

   H.  畢業取得資格：通譯、官員、企業職員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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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擔任公私各項業務。

  (2) 臺灣語學科

   A.  目的：教授內地青年臺灣語，並施予所需之

教育，使其將來能在臺灣從事各種公私業

務。

   B.  學科：修身、臺灣語、讀書、作文、習字、

算術、簿記、地理、歷史、唱歌、體操。

   C. 招生名額：100名（內地人）

   D. 年齡：15歲以上，25歲以下

   E.  入學資格：具高等小學（四年制）畢業以上

之學力、品行良好。

   F.  學費：每人每日學費 25錢，並給予零用金

15錢。

   G. 修業年限：3年

   H.  畢業取得資格：通譯、官員、實業職員等，

可擔任公私各項業務。

 3. 國語學校附屬學校

  (1) 數量：現有3校，包括八芝蘭、艋舺、大龍峒。

  (2)  目的：作為普通教育之模範，供師範部學生實

地教授練習之用。

  (3)  學科：修身、日本語、讀書、作文、習字、算

術、唱歌、體操。

  (4)  招生名額：3校合計約 200名，（種類）幼年

生、青年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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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幼年生）

  A. 年齡：8歲以上，15歲以下

  B.  入學資格：身體強健、品行善良且稍能閱讀文

字者。

  C. 學費：分為自費生與特別獎助生。

  D. 修業年限：第一附屬學校6年，其餘二校4年。

  E.  畢業取得資格：可從事公私業務或進入較高等

學校。

  （青年生）

  A. 年齡：15歲以上，25歲以下

  B.  入學資格：志向確實、身體健全、能讀四書三

經者。

  C.  學費：每人每日伙食費 10錢，並發給零用金 5

錢。

  D. 修業年限：2年

  E.  畢業取得資格：街莊的官員、通譯、學校教

員，或可進入更高等之學校。

 4.  國語學校附屬小學（1校，臺北城內，明年 4月

開校）

  (1) 目的：作為完整小學教育與實用夜校之模範。

  (2)  學科：修身、日本語、讀書、作文、習字、算

術、地理、歷史、理科、唱歌、體操、裁縫

（女生）。

  (3) 學生名額：250名（日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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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年齡：滿 6歲以上，14歲以下

  (5) 入學資格：身體健全、品行善良。

  (6) 學費：生活自費，無須學費。

  (7) 修業年限：8年

  (8)  畢業取得資格：可從事公私業務或進入較高等

學校。

  （夜校相關事項另定之）

( 二 )  總督府師範學校（3校：新竹、臺中、臺南，明年

9月開校）

 1. 目的：養成普通教育各校之教員。

 2.  學科：修身、教育、日本語、讀書、作文、算

術、簿記、地理、歷史、理科、唱歌、體操。

 3. 學生名額：3校，合計 450名（臺灣人）

 4. 年齡：17歲以上，25歲以下

 5.  入學資格：具國語傳習所、附屬學校青年科以上

之學力與操行。

 6.  學費：每人每日發給 10錢零用錢，伙食費由公費

支應。

 7. 修業年限：3年

 8.  畢業取得資格：擔任設立於臺灣各地之普通學校

教員。

( 三 )  師範學校附屬小學（3校，設立於各師範學校所在

地，明年 9月開校）

 1.  目的：作為小學教育之模範，並供師範學校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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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地練習之用。

 2.  學科：修身、日本語、讀書、作文、習字、算

術、唱歌、體操、裁縫（女生）。

 3. 學生名額：每校約 300名，包括日本人及臺灣人

 4. 年齡：8歲以上，15歲以下

 5. 入學資格：身體健全、品行善良且識字者。

 6. 學費：生活自費，免學費。

 7. 修業年限：6年

 畢業取得資格：可從事公私業務或進入較高等學校。

伊澤所擬定的計畫獲總督核准後準備付諸實行，

但接下來遇到的問題是，如何讓剛從日本來臺的講習員

成為適合於新領土的教師？不過講習員都是師範學校畢

業，多少有些教育經驗，也都略有漢字漢文素養。主要

問題只在於如何讓他們學習臺灣語。伊澤回憶當時的情

況，如下：

就像翻譯員學習臺灣語或中文一般，如果只從會話入

手，只學一兩年恐怕都還不夠。而我想到了一個有效的

速成方式。也就是講習員和臺灣人都懂漢字，且講習員

也懂得漢文，兩者的差異大致只在於發音不同。但實際

上這是個非常困難的問題，眾所皆知，中文有所謂的四

聲，而臺灣語更複雜有七聲。同樣是 a的發音，除了模

仿當地人外別無他法。因此需每天不斷練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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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讓他們練習臺灣十五音及字母練習簿等，一開始

覺得似乎沒什麼成效，約忍耐了兩週之後，發現他們似

乎稍微能仿說一些臺灣語了。然後逐漸能聽懂，也能聽

得出來臺灣人在說什麼了。看到他們已經有了一點臺灣

語基礎，然後才開始進入會話。這樣練習兩週，幾乎能

達到一般通譯學習兩三年的效果。但在會話方面，他們

實在沒什麼機會去練習那些日常生活會話，因此只能標

上日文假名，讓他們學一些上課用的會話，以「把書打

開、讀這一段、到黑板上來寫、來做這題算術」等教室

用語為主，編成一本教室用會話集讓他們練習。第一次

以 45天的時間進行速成練習，他們終於能夠授課了。

他們踏上臺灣土地後在教育上都相當的成績。講習員到

外地赴任時，我最擔心的還是他們不懂當地語言，但經

由講習已大致能用臺灣語表達意思。我指示他們為了彼

此之間的溝通與情感融合，必須儘量講臺灣語。如果實

在沒辦法，即使文章寫得不好，也要盡量用漢文以書面

方式表達意思（教界周遊前記）。

此後全島各地開始陸續設置傳習所教授日本語。

1896 年 5 月，終於決定 14 所國語傳習所的所在地與

名稱，4隨後開始授課。後來又新增 3所，達到 17所。

4  共有臺北、淡水、基隆、新竹、宜蘭、臺中、鹿港、苗栗、雲林、臺南、
嘉義、鳳山、恆春、澎湖島等 14所。可參閱：「國語傳習所名稱位置
并國語學校及附屬學校名稱位置」（1896-01-01），〈明治二十九年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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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6年 6月發布「國語傳習所規則」（府令第 15號）

 國語傳習所規則

第一章　主旨與種類

第一條 國語傳習所以對本島人教授國語（日本語）以

滿足其日常生活，並養成本國的精神為主旨。

第二條 國語傳習所學生分為甲科與乙科二種。

第二章　編制

第三條 甲科學生之年齡為十五歲以上，三十歲以下，

備有普通知識者，得以入學；乙科學生為八歲以上，

十五歲以下，得以入學。

第四條 甲科學生以修習現行國語為主，同時學習初

步之讀書、作文等，期間約半年；乙科學生除修習現行

國語外，另修習讀書、作文、習字、算術等，期間約四

年。視地方之情形，乙科學生得加修漢文、地理、歷

史、唱歌、體操中之一科或數科（女生可加裁縫）。

前項之情況得由所長報請民政局長核可。

第五條 甲科與乙科各設一學年，得視學生年齡與學力

分為數班。

第六條 學年始於每年之四月一日，終於翌年三月

三十一日。甲科分前後二學期；乙科分為三學期。

南縣公文類纂永久保存第二十七卷內務門學務部〉，《臺灣總督府檔

案．舊縣公文類纂》，國史館臺灣文獻館，典藏號：00009688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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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條 甲科以四月一日至十月三十一日為前期，十一

月一日至翌年三月三十一日為後期；乙科以四月一日至

七月十日為第一學期，九月一日至十二月二十八日為第

二學期，翌年一月四日至三月三十一日為第三學期。

第八條 甲科之上課時數前後二期各二十週；乙科上課

時數每學年四十週。

第九條 上課時數甲科每日六小時（星期六，四小

時）；乙科每日五至六小時（星期六，三至四小時）。

第十條 上學放學與午休時間如下：

甲科

上學時間：上午八點。

放學時間：下午四點。

午休時間：中午十二點至下午二點。

乙科（下列為一日上課五小時之作息時間，一日六小時

則比照甲科）

四月一日至九月三十日

上學時間：上午八點。

放學時間：下午四點。

午休時間：上午十一點至下午二點。

十月一日至三月三十一日

上學時間：上午九點。

放學時間：下午四點。

午休時間：中午十二點至下午二點。

作息時間得依各地之情況加以調整，由各所長出具事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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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請民政局長核可。

第十一條 例行休假日如下：

一、星期日。

二、各國定假日。

三、暑假：七月十一日至八月三十一日。

四、年假：十二月二十九日至翌年一月三日。

第十二條 如遇傳染病或其他災變等狀況，所長得暫時

關閉傳習所。

前項之情形應由各所長出具事由報請民政局長核可。

第三章　教授要旨與教授科目程度等

第十三條 本所雖以國語傳習所為主要宗旨，但同時注

重道德之教育與智能之啟發。道德教育以尊崇皇室、愛

國精神、重視倫理，養成本國人應有之精神為目的；智

能之啟發以培養社會生活所需之知識技能為目標。

第十四條 國語教育係以能以現行國語精準而流暢地表

達自身思想，並能明白解釋他人之言語為目標。

第十五條 讀書作文之課程以國語講授，教授現行一般

文字、文章之讀法、寫法及其意義，期能以適當之詞句

正確表達自己的思想，並能精熟於解釋他人之文章。

教授國語及讀書作文時，亦應同時教授我國國體、古今

之情勢、與海外各國之關係，以及各種自然之現象、影

響自然之各種力量，以及人類於天地間保全性命所需遵

守之各種法則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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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六條 教授習字時，首先從握筆姿勢、基本寫法開

始，繼而教授運筆順序、筆畫結構，使其熟悉寫法。而

示範之文字為讀書課程中之文字、假名單字及數字，以

及民間日常用詞和公用詞句等。

第十七條 算術之教授應先採用實物與記號，先進行

二十以下的加減乘除，再逐漸擴大範圍至一百以下數

字，並教授計算用數字與臺灣數字等。最後教授以珠算

進行一千以上，一萬以下範圍之加減乘除，以及小數之

計算方式等。

第十八條 甲科之課程表如下：

甲科課程表

教授科目／

課程

每週授

課時數
第一課程

每週授

課時數
第二課程

國語 十八

音韻之性質、假

名之用法、音韻

之變化及簡易會

話及語體文。

十六
簡易之文法

規則

讀書、作文 十六

教授小學程度之

讀 寫 及 漢 字 讀

法。作文則教授

掛圖讀法、應用

假名文與簡易之

假名漢字混合文。

十八

教授小學程

度之讀寫及

漢字讀法。

作文則教授

掛圖讀法、

應用小學讀

本上之初步

簡易書信與

應用文。

合計 三四 三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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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表之第一課程為第一週至第十週；第二課程為第十一

週至第二十週。

第十九條 乙科之科目與課程表如下：

乙科課程表

教授

科目／

課程

每週

授課

時數

第一課程

每週

授課

時數

第二課程

每週

授課

時數

第三課程

每週

授課

時數

第四課程

國語 十一

音韻及言

語 之 演

習、假名

之用法、

字音之變

化、簡易

之會話及

語體文。

十一

詞性種類

及用法、

簡 易 會

話及語體

文。

十一

詞性種類

及用法、

會話及問

答。

九

詞性種類

及用法、

會話及問

答。

讀書

作文
九

教授小學

程度之讀

寫及漢字

讀法。作

文則教授

掛 圖 讀

法、及簡

單之應用

假名文。

九

教授小學

程度之讀

寫 及 漢

字讀法。

作文則教

授掛圖讀

法、及簡

單之應用

假名文及

簡易之假

名漢字混

合文。

九

小學讀本

之讀法與

應用、簡

易書信與

公文類。

九

小學讀本

之讀法與

應用、書

信 與 公

文。

習字 四

片假名及

平假名單

字 、 數

字。

四

民 間 日

用 文 字

（楷書行

書）。

四

民間日用

文字（楷

書行書）

及簡易書

信與公文

類

四

簡易書信

與 公 文

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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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授

科目／

課程

每週

授課

時數

第一課程

每週

授課

時數

第二課程

每週

授課

時數

第三課程

每週

授課

時數

第四課程

算術 四

以實物或

記號進行

二十以下

之加減乘

除 ， 及

一百以下

以實物或

記號進行

之計算法

及數字。

四

一百以下

以實物或

記號進行

之加減乘

除，及珠

算基本技

巧與加減

法。

四

珠算乘法

及千以下

之加減乘

除 ， 一

般小數算

法。

六

一萬以下

之珠算加

減乘除。

合計 二八 二八 二八 二八

除本表所記載之科目之外，並得因地制宜增加漢文、地

理、歷史、唱歌、體操、裁縫等一科或數科。並得視情

況減少國語以下各科之授課時數，或將每週授課時數加

至六小時，以補足授課時數。

第二十條 教科書及參考用書如下：

圖書名 編著者名

小學讀寫教科書 文部省編輯局

小學讀法作文教授掛圖 同

小學讀本 同

小學讀書教授指引 臺灣總督府民政局學務部

小學讀法作文教授掛圖指引 同

日本語教科書 同

新日本語言集 同

臺灣十五音及字母附八聲符號 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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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一條 教員應受所長之指揮，依本則所定之教科

書及參考書製作每學年及每週之教案。並於平時依每位

學生學業之進步情形、以及性格、品行、才能、交友、

勤惰、賞罰及體格等加以觀察，並應將其記錄於甲科前

後二期結束，乙科每學年結束時繳交予所長備查。

（第四章以下省略）

伊澤對此規則，陳述如下：5

若對此一學事規則稍做說明，此規則是臺灣所有教

育的最基礎事項。例如此規則中所謂的午休，也就是從

12點午餐時間開始的休息時間有 2小時，這樣安排有

其原因。臺灣稻米一年雖能二穫，但品質不佳，因此臺

人不喜食用冷飯，習慣吃剛煮好的熱飯。故不會像日本

人一樣帶便當到校。所以如果住得稍遠的學生，要為他

們預留返家吃午餐往返的時間；住得更遠的學生，則還

需要攜帶炊事用具、米和副食品到學校，並在學校自行

炊煮午餐。無法像內地一樣用一定的形式來規定。而若

為了堅持這種枝微末節的小事而發生不愉快，在教育政

策上是十分拙劣的。且在一天當中最熱的時候休息二小

時有其好處。一年中最長的假期是暑假，從 7月 11日

5  本武比古（1912）。第卅五 臺灣の初等教育。樂石自傳：教界周遊前記。
頁 250-2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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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 8月 30日長達 50天，也是因為這段時間是當地氣候

最為炎熱的時期。雖然暑假比內地短，但臺灣當地的許

多習俗都承襲自中國，因此無法廢除舊曆年，故舊曆年

時亦需放假，或者就算學校沒有真正放假，也會默許學

生休假。

雖然以上事項看似不起眼的小事，但若希望在新領土

建立穩健的教育制度，我還是認為這些事情不可輕忽，

否則恐將造成一些意外的阻礙。

對於〈國語傳習所規則〉的訂定也是無微不至，常

能注意到一般人沒注意到的細節。伊澤對於課綱則有以

下看法：6

到了明治 30年（1897）10月，乙科增加了漢文科，

但沒有因此增加每週的授課時數，而是縮減其他科目的

時數來因應。各學年一開始都以三字經及孝經作為教科

書，並要求用臺灣語來讀以及抄寫。當時廢除漢文的理

念仍屬濃厚，對臺灣教育影響甚鉅。臺灣教育的根本

是孔孟主義，因此廢止漢文將與此一根本相扞格。加上

臺灣與廈門的距離無須一天一夜就可抵達，兩地往返頻

繁，因此在教育上若廢除漢文，在通商交際上將產生莫

大阻礙，因此漢文不可廢除的理由相當顯著，而於明治

6  本武比古（1912）。第卅五 臺灣の初等教育。頁 251-2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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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年（1897）10月增加此一科目。但同時應十分注意

其教科書的採用。雖然漢文未必要廢，孔孟主義也無須

全然排斥，但若全面採用，臺灣的教育將與中國無異，

亦憂心於失去日本帝國教育的意義。例如三字經是宋代

的書籍，但在當今的清朝興起時，由於此書之結尾與清

朝的統一互相衝突，當時臺灣使用的三字經被修改過。

但若是直接沿用於我國的新領土，與我帝國之統一亦將

產生矛盾。因此最後兩句請重野先生稍加修改，將「修

正三字經」作為教科書。又如抱持王道主義的孟子，認

為即使不是萬世一系的天子，只要能夠遵行王道的人就

可以是君王，我們就儘量略過不教。但為了教授其一部

分的文章，仍採用部分作為範文。於是以此一方針讓

學生研讀，且因與中國交流所需，仍學習中國式的尺牘

文。算術科中亦教導所謂臺灣數字，也就是當地的砂糖

袋等等所印的那些像是羅馬數字的字。因此為了在實施

此一課綱時，充分注意當地氣候與教法，以求發揮最佳

效果，我們必須慎重調查新領土的狀況，並盡最大努力

加以應用。

伊澤的設想十分周到，對當今大東亞共榮圈內原住

民族的教育提供了許多可貴的建議。

以上是關於如何建立系統性的教育，透過這些組

織，伊澤著力最深的，還是要如何讓新領土的人民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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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勅語的精神。伊澤對當時的情形回顧，如下：7

我們抵臺以來最為盡心盡力的，在於如何讓島民理解

教育勅語的精神並且願意奉行。但當時尚屬戰亂尚未完

全平息之時，突然提起此事若造成不好的影響，將成為

臺灣百年之憂。在慎重考量下不斷進行縝密的研究，直

到認為在臺灣已無問題為止，在檯面上暫時不提起勅語

的精神，只需要開始打基礎，或者在實質上採取注入勅

語精神的方針。但在明治 30年（1897）左右，人心已

逐漸安定，因此首先發布了教育勅語的漢文譯本，但漢

譯十分困難，先後有重野安繹、川田剛、三島毅、井上

毅等數種譯本。首先由三浦安蒐集，調查於他處所有的

版本，與重野、三島兩位文學博士討論後決定。此後教

育勅語的第一個官方漢譯版本終於定稿。

7  本武比古（1912）。第卅六 新式教育の發展。樂石自傳：教界周遊前記。
頁 277-2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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